二、内部控制评价标准

评价采用扣分方式，根据各类负面事项的扣分标准对基础分进行扣减，直至0分。制度建设针对公司层面评价。制度执行抽取投行项目进行评价，公司得分为参评项目平均分，相关信息由证券公司自评、证券业协会复核确定，跨周期再次参与评价的项目，基准分值为前次评价的计分结果。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评价标准
	计分标准

	制度建设
	统一管理
	证券公司应当对投行业务承做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原则上非单一从事投行业务的分支机构不得开展除项目承揽等辅助性活动以外的投行业务。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有效制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三道防线”内控体系，并从组织架构、权责分工、流程设置等方面保证业务部门和内控部门、各内控部门之间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内控部门应当对业务人员的执业质量跟踪评价，评价结果纳入业务人员绩效考核。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充分保障
	证券公司应当为投行业务配备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履职能力的内控人员，建立相关信息系统，系统建设和人员数量、能力应当与投行业务规模、内控流程设置和风险状况等相适应。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合理激励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行业务薪酬考核体系，避免过度激励。综合考虑专业胜任能力、执业质量、合规情况、业务收入等因素确定业务人员的薪酬，并制定完善的收入递延支付机制，合理确定收入递延支付标准、递延支付人员范围、递延支付年限和比例等。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严格问责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问责机制，按照全链条问责的要求，明确问责范围、问责形式和种类、问责程序等，并严格执行。对被监管问责的投行业务人员，应当实施“经济罚”。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廉洁从业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健全投行业务廉洁从业内控机制，强化人员监督管理和内部问责，有效防范廉洁从业风险事件。
	存在相关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2分。

	
	其他
	其他
	投行业务内控存在其他方面不足的，视情节轻重扣分，最多扣3分。

	制度执行
	利益冲突审查
	对拟承做的投资银行类项目与公司其他业务和项目之间、拟承做项目的业务人员与该项目之间等存在的利益冲突情形进行审查，并对利益冲突审查结果发表明确意见。

内部控制人员不得参与存在利益冲突等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职责的项目审核、表决工作。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立项表决
	立项决议应当制作书面或电子文件，并由参与表决委员确认。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现场核查
	开展现场核查的投资银行类项目，质量控制人员应当形成书面或电子形式的现场核查报告并存档备查。

现场核查报告应当如实记录、反映现场核查情况，分析、判断项目风险和项目组执业情况，形成明确的现场核查结论。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部门或团队应当对投资银行类项目是否符合立项、内核等标准和条件，项目组拟提交、报送、出具或披露的材料和文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自律规则的相关要求，业务人员是否勤勉尽责履行尽职调查义务等进行核查和判断。质量控制部门或团队应当认真审阅尽职调查工作底稿，对相关专业意见和推荐文件是否依据充分，项目组是否勤勉尽责出具明确验收意见。验收通过的，质量控制部门或团队应当制作项目质量控制报告，列示项目存疑或需关注的问题提请内核会议讨论。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问核
	问核内容应当围绕尽职调查等执业过程和质量控制等内部控制过程中发现的风险和问题开展。

问核情况应当形成书面或者电子文件记录，由问核人员和被问核人员确认，并提交内核会议。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内核会议
	内核委员会应当以现场、通讯等会议方式履行职责，以投票表决方式对内核会议审议事项作出审议。

内核会议应当形成明确的表决意见。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内核会议意见回复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内核意见的跟踪复核机制。

内核机构应当对内核意见的答复、落实情况进行审核，确保内核意见在项目材料和文件对外提交、报送、出具或披露前得到落实。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项目收费
	应当在综合评估项目执行成本基础上合理确定项目报价，并在合同中约定收费安排。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扣1分

	
	其他
	在业务流程管理、具体控制措施及相关文件方面是否存在其他缺失。
	未执行或执行不到位的，最多扣2分

	监管问责
	
	（一）被出具投行业务相关行政处罚或暂停、撤销投行业务资格措施的，每次扣8分；

（二）因投行内部控制问题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1.被采取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定期报告措施的，每次扣2分； 

2.被采取责令改正、责令增加内部合规检查次数措施的，每次扣4分； 

3.被采取责令处分有关人员、监管谈话措施的，每次扣6分； 

4.被采取责令更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限制其权利，限制股东权利或责令转让股权，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措施的，每次扣8分；

（三）因投行内部控制问题被采取纪律处分的，每次扣2分；

（四）因投行内部控制问题被采取自律监管措施的，每次扣1分。

责任人员被监管问责的，按照上述标准减半扣分。

	其他
	
	存在投行负面舆情事项的，每次扣0.1分，扣分最高不超过0.5分。




